
自治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减免责清单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

号

管理

领域
违法事项 设定依据

不予行政处罚的

情形

不予行政处

罚的依据

后 续 监

管措施

权力

层级

1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在广播电视设施保

护范围内种植树木、

农作物的处罚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范围内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

其授权的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可处

以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种植树木、农作物的；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2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在广播电视设施保

护范围内钻探、打桩、

抛锚、拖锚、挖沙、

取土的处罚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范围内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

其授权的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可处

以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钻探、打桩、抛锚、拖锚、挖沙、取土的；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3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在广播电视设施保

护范围内拴系牲畜、

悬挂物品、攀附农作

物的处罚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范围内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

其授权的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可处

以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拴系牲畜、悬挂物品、攀附农作物的。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4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在广播电视传输线

路保护范围内堆放笨

重物品、种植树木、

平整土地的处罚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同意，擅自实施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责令改正，对个人可处以 2000 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可处以 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广播电视传输线路保护范围内堆放笨重物品、种植树

木、平整土地的；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5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广播电视播出机

构、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机构未提交未成年

人保护情况书面年度

报告的处罚

《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至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

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八条

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第十八条第一项至第三

项的规定，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应当

就未成年人保护情况每年度向当地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提

交书面年度报告。

评估委员会工作情况、未成年人保护专员履职情况和社会评价

情况应当作为年度报告的重要内容。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6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专网及定向传播视

听节目服务单位的单

位名称、办公场所、

法定代表人依法变更

后未及时向原发证机

关备案的处罚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

款；同时，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可并处两万元以

下罚款：（二）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单位名称、办

公场所、法定代表人依法变更后未及时向原发证机关备案的；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7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未按本规定要求建立

健全与国家网络信息安

全相适应的安全播控、

节目内容、安全传输等

管理制度、保障体系的

处罚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

款；同时，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可并处两万元以

下罚款：（六）未按本规定要求建立健全与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相适

应的安全播控、节目内容、安全传输等管理制度、保障体系的；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8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集成播控服务单位

和内容提供服务单位

未在播出界面显著位

置标注播出标识、名

称的处罚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

款；同时，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可并处两万元以

下罚款：（七）集成播控服务单位和内容提供服务单位未在播出界

面显著位置标注播出标识、名称的；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9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变更股东、股权结

构，或上市融资，或

重大资产变动时，未

办理审批手续的处罚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广播

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 3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可并处 2 万元以下罚

款：（二）变更股东、股权结构，或上市融资，或重大资产变动时，

7未办理审批手续的；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10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未在播出界面显著

位置标注播出标识、

名称、《许可证》和

备案编号的处罚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广播

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 3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可并处 2 万元以下罚

款：（四）未在播出界面显著位置标注播出标识、名称、《许可证》

和备案编号的；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11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有线广播电视运营
服务提供者未向社会
公布其业务种类、服
务范围、服务时限、
资费标准的或有线广
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
者未向 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备案的
处罚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第四十条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违反本规定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条第一款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社会公布

其业务种类、服务范围、服务时限、资费标准，并向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备案。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12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有线广播电视运营

服务提供者未向社会

公布所传送的基本收

视频道目录的处罚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第四十条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违反本规定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条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社会公布所传送

的基本收视频道目录。

基本收视频道中应当包括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要求转播的广播

电视节目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要求转播的

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的本地广播电视节目。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13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有线广播电视运营

服务提供者未按照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要

求对本单位的服务质

量进行自查的或者未

向社会公布本单位服

务质量状况的处罚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第四十条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违反本规定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第一款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

全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的要求，对本单位服务质量进行自查，并向社会公布

本单位服务质量状况。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14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有线广播电视运营

服务提供者未按时将

自查情况向广播电视

行政部门报告的处罚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第四十条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违反本规定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第二款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应当每年将

自查情况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向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报告。

1.违法行为轻微，已自

行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能及时改正。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自 治 区

级、地州

级、县级

广电部门



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

号

管理

领域
违法事项 设定依据

从轻行政处罚的

情形

从轻行政处

罚的依据

后 续 监

管措施

权力

层级

1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集成播控服务单

位和传输分发服务

单位在提供服务时

未履行许可证查验

义务的处罚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可并处两万元以下罚款：

（五）集成播控服务单位和传输分发服务单位在提供服务时未履

行许可证查验义务的；

1.主动消除或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2.主动供述违法行

为；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二

条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

行政告诫

自治区

级、地

州级、

县级广

电部门

2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广播电视播出机

构、网络视听节目

服务机构未建立未

成年人保护专员制

度的处罚

《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至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

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第十八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规定，

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应当建

立未成年人保护专员制度，安排具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验或者教育

背景的人员专门负责未成年人节目、广告的播前审查，并对不适合未

成年人收听收看的节目、广告提出调整播出时段或者暂缓播出的建

议，暂缓播出的建议由有关节目审查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后实施。

1.主动消除或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2.主动供述违法行

为；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二

条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

行政告诫

自治区

级、地

州级、

县级广

电部门



3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机构对网络用户

上传的未成年人节

目未建立公众监督

举报制度的处罚

《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至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

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第十八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规定，

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应当对网络用户上传的未成

年人节目建立公众监督举报制度。在接到公众书面举报后经审查发现

节目含有本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禁止内容或者属于第十条第一款禁止

节目类型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

链接等必要措施。

1.主动消除或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2.主动供述违法行

为；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二

条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

行政告诫

自治区

级、地

州级、

县级广

电部门

4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广播电视播出机

构、网络视听节目

服务机构未建立未

成年人节目评估委

员会的处罚

《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至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

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第十八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规定，

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六条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应当建

立由未成年人保护专家、家长代表、教师代表等组成的未成年人节目

评估委员会，定期对未成年人节目、广告进行播前、播中、播后评估。

必要时，可以邀请未成年人参加评估。评估意见应当作为节目继续播

出或者调整的重要依据，有关节目审查部门应当对是否采纳评估意见

作出书面说明。

1.主动消除或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2.主动供述违法行

为；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二

条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

行政告诫

自治区

级、地

州级、

县级广

电部门



5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广播电视播出机

构、网络视听节目

服务机构未建立未

成年人节目社会评

价制度的处罚

《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至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

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第十八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规定，

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应当建

立未成年人节目社会评价制度，并以适当方式及时公布所评价节目的

改进情况。

1.主动消除或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2.主动供述违法行

为；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二

条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

行政告诫

自治区

级、地

州级、

县级广

电部门

6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对擅自使用未获得

入网认定证书的设

备器材的处罚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和监测监管

网运营单位违反本办法，擅自使用未获得入网认定证书的设备器材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对

造成安全播出事故的，由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权机构对负有

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主动消除或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2.主动供述违法行

为；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二

条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

行政告诫

自治区

级、地

州级、

县级广

电部门



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

号

管 理

领域
违法事项 设定依据

减轻行政处罚的

情形

减轻行政处

罚的依据

后续监管

措施

权力

层级

1

广播电

视和网

络视听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

服务提供者未对从

业人员进行服务规

范方面培训的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第十

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服务

规范方面的培训。

1. 危 害 后 果 轻

微；

2.主动消除或减

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

责令改正

自治区

级、地

州级、

县级广

电部门


